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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政务服
务事项分类分级审查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应急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

意见》，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明晰省、市、县三级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权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应急管理部

有关规定，结合《四川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 年版）》《四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

单（2021 年本）》等相关要求，现就我省安全生产政务服务分类分级审查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行政许可事项

（一）煤矿。

1.煤矿投资项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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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负责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及以上煤炭开发项目核

准，其中新增年生产能力 500 万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

院备案。

应急管理厅负责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以下的煤炭开发项目和

一般煤炭开发项目中煤矿新建、扩建项目，以及涉及井筒变动、按照煤与瓦斯突出设计、

增划资源和灾害升级（指冲击地压，低瓦斯或者高瓦斯升级为煤与瓦斯突出，由简单、

中等、复杂水文地质升级为极复杂水文地质类型）的煤矿改建项目的项目核准。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辖区内不涉及井筒变动、非煤与瓦斯突出、未增划资源和

灾害不升级的煤矿改建项目的项目核准。

2.煤矿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国家能源局负责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及以上煤炭开发项目设

计文件审批。

应急管理厅负责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以下的煤炭开发项目和

一般煤炭开发项目中煤矿新建、扩建项目，以及涉及井筒变动、按照煤与瓦斯突出设计、

增划资源和灾害升级（指冲击地压，低瓦斯或者高瓦斯升级为煤与瓦斯突出，由简单、

中等、复杂水文地质升级为极复杂水文地质类型）的煤矿改建项目的设计文件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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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辖区内不涉及井筒变动、非煤与瓦斯突出、未增划资源和

灾害不升级的煤矿改建项目的设计文件审批。

3.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厅负责煤矿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4.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应急管理厅负责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市（州）应急管理局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或重新申

请办理的现场核查（核查意见式样见附件 1）。

（二）金属非金属矿山及尾矿库。

1.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稀土矿山开发项目、铀矿山建设项目、已探明工业储量

5000 万吨及以上规模的铁矿建设项目、新建项目一次设计或者经改（扩）建后年产 300

万吨及以上或者最大开采深度 1000 米及以上（井巷工程最高标高至最低开采中段运输

水平标高间的垂直距离）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建设项目、年产 1000 万吨及以上或者

边坡高度 200 米及以上（采场最终境界最高点标高至最低开采水平标高间的垂直距离）



—4—

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设项目，总库容 1 亿立方米及以上的尾矿库建设项目等安全

设施设计（含安全设施重大变更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厅负责除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审查以外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尾矿库、

设计边坡高度 150 米及以上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含排土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的坑探工程（含生产探矿）安全专篇审查。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设计边坡高度 150 米以下 50 米及以上的金属非金属露天

矿山（含排土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投资 5000 万元以下的坑探工程（含生

产探矿）安全专篇审查。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设计边坡高度 50 米以下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含

排土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应急管理厅负责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尾矿库、设计边坡高度 150 米及以上的金

属非金属露天矿山、中央管理企业所属金属非金属矿山及采掘施工企业和地质勘探单位

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市（州）应急管理局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其他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采掘施工企

业、地质勘探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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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设计边坡高度 150 米及以上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和中央管理企业所属金属

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的现场核查。

（三）石油天然气。

1.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部负责企业投资年产 100 万吨及以上的陆上新油田开发项目、企业投资

年产 20 亿立方米及以上的陆上新气田开发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厅负责企业年产 20 亿立方米以下 2 亿立方米及以上、含硫天然气和跨市

（州）、投资规模 5000 万元及以上的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企业年产 2 亿立方米以下 2000 万立方米及以上、跨县（市、

区）、投资规模 5000 万元以下 1000 万元及以上的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企业年产 2000 万立方米以下、投资规模 1000 万元

以下的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应急管理部负责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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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厅负责石油天然气企业陆上采油（气）以及中央管理企业所属石油天然气

钻井、物探、测井、录井、井下作业、油建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市（州）应急管理局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其他石油天然气钻井、物探、测井、录

井、井下作业、油建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四）金属冶炼。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部负责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厅负责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备案）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金

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

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五）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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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应急管理部负责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以及跨省（市、自治区）的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应急管理厅负责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涉及硝化、氯化、氟化、

重氮化、过氧化危险化工工艺，生产剧毒化学品以及跨市（州）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其他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2.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部负责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以及跨省（市、自治区）的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管理厅负责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涉及硝化、氯化、氟化、

重氮化、过氧化危险化工工艺，生产剧毒化学品以及跨市（州）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其他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3.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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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负责中央企业及其直接控股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企业（总部）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应急管理厅负责除中央企业及其直接控股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企业（总部）以外

的生产剧毒化学品和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危险化工工艺的企业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市（州）应急管理局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核发。

4.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核发。

5.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经营剧毒化学品的企业，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经营加油站的企业，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企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

中央企业所属省级、设区的市级公司（分公司），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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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烟花爆竹。

1.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烟

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

的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应急管理厅负责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3.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烟花爆竹批发许可证的核发。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的核发。

（七）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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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厅负责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八）安全中介机构、注册安全工程师和特种作业人员。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应急管理部负责海洋石油天然气生产设施发证检验机构资质、海洋石油天然气安全

评价机构资质、海洋石油天然气专业设备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可。

应急管理厅负责其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2.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

应急管理部负责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终审。

应急管理厅负责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的初审。

3.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

市（州）应急管理局受应急管理厅委托负责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

二、其他政务服务事项

（一）行政确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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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发证：

应急管理部负责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央企总部）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发证。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中央管理的矿山企业总部（含所属在京一级子公司）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发证。

应急管理厅负责煤矿企业、省属生产经营单位和中央企业分公司、子公司及其所属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发证。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

核发证。

（二）公共服务事项。

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认定：

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定级。

应急管理厅负责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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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定级。

（三）其他行政权力事项。

1.危险化学品登记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内容审核、危险化学品登记证的颁

发和管理工作。

四川省危险化学品登记注册中心负责对登记企业申报材料的规范性、内容一致性进

行审查。

2.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应急管理厅负责职责范围内中央在川和省属重点企事业单位（见附件 2）本部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备案。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职责范围内中央在川和省属重点企事业单位本部以外子公

司及其所属单位、市属重点企事业单位本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备案，以及危险化

学品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备案。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职责范围内其他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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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

市（州）应急管理局负责第二、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和第二类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

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核销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备案和核销。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履职尽责。各级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坚定安全就是最优质的营商

环境理念，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不

断提高安全生产政务服务质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四川高质量发展。

（二）严格审批管理，强化委托监督。各级要严格按照审查权限规范开展行政审批

工作，强化审查人员配备和业务技能培训，用好专业支撑力量和信息技术手段，切实把

好安全生产准入关。市（州）应急管理部门可依法将本级负责的政务服务事项委托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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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实施，但不得将省级委托事项再次进行委托。各市（州）应急管理部门应于每

年 11 月底将本年度委托许可工作情况书面报送应急管理厅，主动接受监督检查。

（三）加强衔接协调，确保平稳过渡。本通知自 2024 年 9 月 1 日实施（其中特

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实施），有效期 5 年，原有规定与本通

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生效前已受理事项由原审批机构继续办结。省、市、

县三级要加强业务衔接，不得因事项调整影响企业和群众的正常申办。属地政务服务机

构承担安全生产行政审批职能的，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和协作联动，建立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审管有效衔接，确保工作不缺位、不断档。

附件：1. 关于对 XX 企业办理 XX 许可事项的现场核查意见

2. 中央在川和省属重点企事业单位名单

https://yjt.sc.gov.cn/scyjt/xzgfxwj/2024/7/26/ba60cc3491dc42e5b95f3b9e94473812/files/%E5%85%B3%E4%BA%8E%E5%AF%B9XX%E4%BC%81%E4%B8%9A%E5%8A%9E%E7%90%86XX%E8%AE%B8%E5%8F%AF%E4%BA%8B%E9%A1%B9%E7%9A%84%E7%8E%B0%E5%9C%BA%E6%A0%B8%E6%9F%A5%E6%84%8F%E8%A7%81.doc
https://yjt.sc.gov.cn/scyjt/xzgfxwj/2024/7/26/ba60cc3491dc42e5b95f3b9e94473812/files/%E4%B8%AD%E5%A4%AE%E5%9C%A8%E5%B7%9D%E5%92%8C%E7%9C%81%E5%B1%9E%E9%87%8D%E7%82%B9%E4%BC%81%E4%BA%8B%E4%B8%9A%E5%8D%95%E4%BD%8D%E5%90%8D%E5%8D%9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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